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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承 诺 书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定点医药机构

名称

法定代表人

及联系电话

经认真学习医疗保障相关政策文件，经自查符合江西省门诊慢特

病定点医药机构申报条件，自愿承担参保人员医疗保障服务，自愿

申请成为门诊慢特病定点医疗机构（定点零售药店），现郑重承

诺：

  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，申

报前三年未受到过医疗保障部门的处罚；

  成为门诊慢特病定点医药机构后，严格履行协议约定，所售慢

性病药品在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或同通用名同企业同剂型同品规

药品价格不高于承诺的价格；

  直接使用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定点管理子系统，实现医保电子处

方流转及追溯，或功能完善的、能够与国家统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

直连对接的“进、销、存”系统，真实、全面、准确、实时上传药

品“进、销、存”数据和结算费用；

  自愿接受医疗保障部门及社会监督；

  能够对就医购药人员进行身份识别或确认，建立档案管理，进

行随访管理，相关资料至少保存 年；

  未能达到上述要求，或在日常监管、检查中发现未能达到上述

要求及准入要求的，接受解除协议及其他相应处理并承担因此引起

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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